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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辭任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接獲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信永中和」）之函件，據此，信永中和提出辭任本集團核數師職務，由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六日起生效。信永中和於辭任函件中表明，其辭任之理由為董事會與信永中

和未能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之審計費用達成共

識。

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六日接獲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信永中和」）日期為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六日之函件（「辭任函件」），據此，信永中和提出辭任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核數師職務，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起生效。信永中和於辭任函件中表明，其

辭任之理由為董事會與信永中和未能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計費

用達成共識。信永中和在辭任函件中確認，概無其認為與其辭任有關之事宜應提請本公

司股東及債權人垂注。

董事會另外建議委任天健（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天健」）為本集團核數師，以填

補因信永中和辭任所產生之空缺。委任天健為本集團核數師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之

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一項普通決議案後，方可作實。

信永中和並無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展開任何審計工作。

董事會相信如更換核數師能得到股東之通過，預期不會影響審核財務報表及刊發本公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

– 1 –



本公司將盡快向其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本公司建議更換核數師之詳情，連同召

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本公司將另行發表有關天健獲委

任為本公司核數師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侯國俊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師祥參、李雙全、朱嘉冀、侯國俊、尹修發及陳

林；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林望、夏軍民、顧烈峰、麥敬修及王雲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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